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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最后一类法律家是公证人。
像诉讼代理人一样，公证人属“司法部官员”，这意味着他们的数量是受限制的，并且须由司法部根
据一位退休公证人的推荐而予以任命。
依照法律规定，许多情况需要公证人的帮助：不动产交易，设立公司，婚姻协议，正式赠与，抵押的
设立等。
除上述必须求助于公证人的情况外，订立遗嘱时，人们也常常求助与公证人。
另外，公证人也几乎理所当然地要参与解决继承案的财产转移问题。
公证人的一项重要职责是他最终必须确保各种文件的安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涉外继承权公证法律适用和实务研�>>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涉外继承权公证的定义和性质
　第一节　继承权的性质
　第二节　涉外继承权公证的定义和性质
第二章　涉外继承权公证需要遵循的原则
　第一节　涉外继承权公证基本原则的渊源
　第二节　公证的基本原则
　第三节　涉外继承权公证的特殊原则
第三章　涉外继承权公证的基本价值
　第一节　守望社会公平与正义
　第二节　当事人私权保护的“安全阀门”
　第三节　维?社会公共信用体系与秩序
　第四节　消弭财产纠纷的利器
　第五节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章　涉外继承权公证的历史演变
　第一节　继承权公证的由来
　第二节　继承权公证的种类及发展状况
　第三节　涉外继承权公证业务的新趋势
第五章　涉外继承权公证法律适用的具体展开(一)——基本制度与法定继承
　第一节　涉外遗产继承法律适用总论
　第二节　涉外法定继承公证的具体法律适用
第六章　涉外继承权公证法律适用的具体展开(二)——遗嘱继承
　第一节　涉外遗嘱继承法律适用总论
　第二节　涉外遗嘱继承公证的具体法律适用
第七章　涉外继承权公证的程序
　第一节　公证程序的基本理论
　第二节　涉外继承权公证程序的特殊性及其法理分析
　第三节　涉外继承权公证程序的若干具体规定
第八章　涉外继承权公证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第一节　继承权公证中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分析
　第二节　涉外继承权公证中当事人举证责任的特殊要求
　第三节　涉外继承权公证中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具体要求
第九章　涉外继承权公证中公证机构的告知义务
　第一节　公证机构告知义务概述
　第二节　涉外继承权公证中公证机构告知的意义
　第三节　涉外继承权公证告知的内容
　第四节　涉外继承权公证中公证机构告知的时间与方式
　第五节　公证机构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
第十章　涉外继承权公证中公证机构的审核义务
　第一节　公证机构审核义务概述
　第二节　涉外继承权公证中公证机构的审核义务
　第三节　涉外继承权公证中公证机构审核的实务操作
第十一章　涉外继承权公证的效力
　第一节　公证的效力
　第二节　涉外继承权公证的效力
　第三节　涉外继承权公证与继承诉讼效力的比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涉外继承权公证法律适用和实务研�>>

第十二章　涉外继承权公证的法律救济
　第一节　公证法律救济的基本理论
　第二节　继承权公证纠纷
　第三节　继承权公证的法律救济
　第四节　涉外继承权公证法律救济的特殊性
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涉外继承权公证法律适用和实务研�>>

章节摘录

版权页：涉外继承权公证程序与一般的继承权公证一样，包括程序的主体、主体的行为、行为的时序
以及程序的证明标准等内容。
一般来说，涉外继承权公证的程序也包括申请与受理、审查与核实、审批与出证等环节，同时也还包
括不予受理、终止办理等特殊情况。
由于继承权公证中还会涉及一些无法调查核实的情况，如由于年代久远档案缺失等情况，需要当事人
发表声明等，需要遵照特定的程序进行，而继承人中有放弃继承权的，还需增加特别的告知程序等。
在涉外继承权公证中，这些一般继承权公证所需遵守的程序同样都是需要遵守的。
（二）涉外继承权公证程序的特殊性确定我国涉外继承权公证受理范围的基本法律依据是《公证法》
第11条和第25条，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向其所在地、相关财产所在地以及行为地公证机构申请办理
遗产或遗嘱公证的，公证机构应当受理。
换言之，只要申请符合法定条件，公证机构不能拒绝受理。
但根据《公证法》第2条和第31条的规定，若申请公证的事项不符合法定要求，则公证机构可以作出不
予受理公证的决定。
这些公证程序的原则性要求，相对于涉外继承权公证而言，应当首先将涉外继承权公证分为涉外遗嘱
公证和涉外继承权公证，然后再依据遗嘱和继承权公证相关制度的特殊性，考虑适用特殊的公证程序
。
对于涉外继承权公证申请，公证机构一般应当受理，但在个别情形下，依据有关规定不宜出具继承权
公证书的，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不予办理继承权公证，改而出具亲属关系证明书、结婚证明书或有关
当事人出生证明书。
我国《民法通则》只就遗产的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作了规定，而《继承法》也没有区分涉外法定继承
和遗嘱继承，因而公证机构在受理关于涉外继承权公证申请时，应当参照法定继承的有关原则进行审
查，根据动产与不动产适用不同法律的原则受理涉外继承权公证申请。
具体而言，根据司法部公证律师司（第124号《复函》）的规定，在继承人为中国公民的前提下，不宜
办理继承权公证的情形共有三种：一是继承境外不动产；二是继承居住在境外的中国人及外国人在境
外的动产；三是继承居住在境外的外国人在境内的动产。
1.涉外继承权公证程序的特殊性来源于公证制度的特殊性目前学界对于公证制度的特征如何表述尚未
形成统一的意见，但其特殊性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公证是一种证明制度，公证制度是一种证
明行为，又是一种对法律行为与法律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制度加以证明的制度，简言之，公证制度
本身就是对公证对象真实性、合法性与合理性所作的证明，这是公证制度的本质。
①另外，证明的形式可分为实质上的证明与形式上的证明，公证制度依据公证事项的不同分别对两者
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公证制度的这一特性决定了公证程序具有非讼性。
公证程序是一种非讼程序，主体、目的、方式或程序与诉讼程序均不相同，但公证程序又与诉讼程序
存在密切联系，这主要是指公证结果的证明力，公证文书具有法律上的证据效力，可以直接在诉讼中
使用。
涉外继承权公证的目的就在于对于公证申请人（具有继承权的当事人）的继承权进行证明，由于不动
产物权登记机构等难以对这些复杂的继承关系作出高效而准确的判断，因此，继承权公证成为不动产
物权变更等继承权实现的前置程序。
为了实现继承权公证的这些目的，要求在办理继承权公证时能够对法律事实进行严格的核实，这就需
要一整套严格的公证程序，只有遵照特定的公证程序对继承法律关系的情况认真进行核实，才能保证
继承人能够合法地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才能够保证私有财产的顺利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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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涉外继承权公证法律适用和实务研究》是东方公证法学系列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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